附件1：

2023届毕业生档案转递工作安排流程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为了确保2023届毕业生档案安全可靠的转递，要求各学部及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做好毕业生档案转递及相关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为方便毕业生档案材料的整理，请各学部及相关部门在提供的材料上务必注明毕业生专业、姓名及学号，并专业分类、按学号顺序整理归档。
    2、2023届毕业生档案材料主要包括学生入学登记表、学生成绩单、毕业生登记表、奖励材料、正式党员的入党材料、实习考核鉴定表（医学部）。
    3、各学部档案材料移交时间安排：
6月12日——16日   外院各学部
4、各学部毕业生班级辅导员务必在6月17日前将毕业生档案材料汇总并确认无误后移交档案馆，准确填写材料移交表并装袋，保证学生档案材料齐全，移交表信息填写无误。装档及移交档案人员按照档案馆要求分时段分区域分批次进场，做好疫情防疫工作。
    5、6月17日—7月3日，档案馆将按学院就业办提供的派遣地址，完成毕业生档案分类、清点、封袋、数据整理、造表及转递工作。
    6、毕业生持身份证及档案接收单位的《调档函》及身份证复印件来档案馆办理手续。若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派遣方案为湖北人力资源中心、武汉市人才服务（交流）中心的学生档案由学院档案馆统一送达。
8、毕业生需及时查询档案下落：
毕业生档案寄出15天后，请各学部通知学生登陆城院微信公众号或进入学院档案馆官网查询学生档案去向。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27-67885501                   
湖北人力资源中心电话：027-87326860、027-87673961
可登陆湖北人力资源中心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查询档案托管状态。                                                                                                                                                                                                                                                       
还可通过用人单位核实档案收到情况（转到各地人才交流中心或有关档案管理部门，请到相关部门核实）。
以上方式均未查询到的，可致电学院档案馆进行查询。档案馆业务电话：86490569。
9、说明事项：
可能出现的退档原因：投递地址不准确；档案接收单位的名称书写不正确；档案接收单位不接收等。
[bookmark: _GoBack]学生无论何种理由不得私自保管和拆封个人档案，自行拆封者，后果自负。

